
111學年度「數位媒體素養教案設計」講座實施計畫 

壹、 依據 

一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 年 10 月 4 日臺國署高字第 

    1110131180 號函核定中小學媒體素養基地學校計畫。 

二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9 年 12 月 7 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090148425B 號 

    令修正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前導學校暨機構作業要點」辦理。 

貳、目的 

 為呈現本校於本計畫實施期間所研發之教案實施成果，並敦品各實施學校之

教師齊會於本校交流、交換意見。 

參、辦理單位 

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二、主辦單位：111 學年度中小學媒體素養基地學校實施計畫 

(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） 

三、協辦單位：111 學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普通型前導計畫 

 (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） 

肆、計畫簡介： 

 自全球網路資訊問世後，無論在技術層面或研發數量上，皆以飛快速度大幅成

長，各界也因此趨勢產生多元的需求；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之核心素

養，強調以人為本的「終身學習者」，分為「自主行動、溝通互動、社會參與」3 大

面向共 9 個項目，其中一項即為「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」，期培養學生善用科技、資

訊與各類媒體之能力，培養相關倫理及媒體識讀的素養，俾能分析、思辨、批判人

與科技、資訊及媒體之關係。若能同時掌握數位科技的趨勢脈動，除了有助於各機

關、企業、學校運作順暢，亦能對既存的教育訓練產生極大的影響。 

    為使數位結合媒體素養教育推動至全國中小學，前導計畫結合「中小學媒體素

養教育基地學校」，透過專業團隊的帶領，以專業學習社群模式，逐步提升學校教師

媒體素養知能與數位融入策略，使學校教師具備相關教學及教材教案開發能力，將

數位學習融入學校媒體素養教育課程與教學中實施。本發表會聘媒體素養基地學校

計畫陳雅萍老師、蕭煜修老師、楊可欣老師各一小時課程教案分享及意見交換。 

伍、講座內容 

時間 活動內容 主講人 

8:30~9:00 報到 師大附中計畫團隊 

9:00-9:10 開場/ 序幕 
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- 劉慧雯教授 

前導計畫媒體素養主責師長- 



新北市金陵女子高級中學-高亞謙校長 

主持人: 師大附中陳和寬主任 

9:10-10:00 

教案分享一 

111 學年度媒體素養課程活動教案 

《去去武器走—破除新聞催誑魔》 

師大附中 

蕭煜修老師 

10:00-10:20 茶敘時間  

10:15-11:05 

教案分享二 

111 學年度媒體素養課程活動教案 

《關於『瓦力』的自我修養— 

podcast 腳本實作》 

師大附中 

楊可欣老師 

11:05-11:10 中場休息  

11:10-12:00 

教案分享三 

110 學年度媒體素養創新教案佳作 

《網路世界，數位公民--資訊追蹤》 

師大附中 

陳雅萍老師 

12:00-12:30 研討餐敘 

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- 劉慧雯教授 

前導計畫媒體素養主責師長- 

新北市金陵女子高級中學-高亞謙校長

主持人: 師大附中陳和寬主任 

 

陸、發表會時間及地點 

日期：112 年 6 月 28 日（三）9 時 00 分至 12 時 30 分。 

地點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-新民樓二樓綜合教室 (交通：如後附) 

柒、報名資訊 

一、報名方式：線上網路報名，請點選報名連結，建議以 Edge 系統複製貼上網

址開啟，相關報名問題請洽詢活動聯絡人。 

二、報名連結：https://reurl.cc/QXpOpO 

三、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 6 月 26 日（一）中午 12 時止。 

四、錄取公告：112 年 6 月 26 日（一）下午 5 時。 

1. 錄取名單以主辦單位通知為準，錄取通知將公告於本校官方網站

（https://www.hs.ntnu.edu.tw/），並以 e-mail 個別通知錄取者（敬請留意 

t150607@gs.hs.ntnu.edu.tw 的信件），恕不另行函知。 

2. 未錄取者不另行通知，歡迎主動來信洽詢。 

3. 全程參加本工作坊者，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核予研習時數 3 小時。 

捌、報名及參加者注意事項 

一、本發表會參加對象為「高級中等學校教師（含實習教師）」及「各大專院校

在學中等教育階段師資培育生」，現職教師優先，如報名情形踴躍，每場總

限額 60名。 

二、如報名截止時人數未達 10 人，主辦單位保有取消該場次之權利。 



三、為考量辦理品質及資源充分運用，參與者須自行登記公（差）假及課務排

代，且先確認無課務安排，再行報名；如因故無法參加講座，敬請來信或來電通

知。主辦單位保有最後調整參與場次之權利。 

玖、主辦單位保有最後調整參與場次之權利。 

 

壹拾、 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